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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2月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2月12日
单位：元

联系人：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890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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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磐安支行

债务人

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外贸压铸厂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皮卡王集团影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润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兴昂工贸有限公司

由达集团有限公司

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骏达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永康字00037号

2017年永康字00032号

2016年永康字00149号、2017年展字0002号

2015年永康字00971号、2016年展字0042号

2015年永康字第0980号、2016展字0043号

2016年永康字第00566号

2016年永康字第00570号

2016年永康字第00625号

2016年永康字第00599号

2017年永康字00131号

2017年永康字00170号

2016年永康字第01229号

2016年永康字第00459号

2015年东阳字第0918号

2015年东阳字第1050号、2016年展字0040号

2015年东阳字第1001号

2015年东阳字第1017号

2015年东阳字第1049号

2015年东阳字第1072号、2016年展字0037号

2016年东阳字第00910号

2016年东阳字第00906号

2016年东阳字第00909号

2014年东阳字第0434号

2014年东阳字0553号

2014年东阳字第2014(EFR)00111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587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588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689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613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351号、2017年展字第0027号、2017年展字第0028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449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445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669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604号

2016年武义字第00551号

2015年武义字第0999号、2016年展字第0058号

2017年婺城字第00079号

2017年婺城字第00080号

2017年婺城字第00085号

2015年磐安字第00477号、2016年展字第0002号

2015年磐安字第00526号、2017年展字第0003号

本金

16000000.00

29000000.00

12850000.00

26600000.00

12805295.42

7190000.00

40810000.00

28000000.00

6487192.33

40600000.00

32880000.00

2990000.00

12579979.52

7700000.00

3000000.00

3850000.00

3900000.00

2633262.12

3000000.00

9300000.00

5999300.23

8690000.00

13199121.25

17000000.00

6489475.47

29800000.00

35950000.00

19000000.00

9500000.00

14000000.00

9500000.00

7998998.46

7000000.00

7000000.00

9000000.00

2740153.00

4800000.00

4650000.00

6300000.00

13917900.00

4538261.05

欠息

377476.18

684175.58

331231.90

849034.65

367684.26

226366.96

1284844.98

834496.87

167702.03

814031.32

718715.91

41410.56

441848.06

195835.68

62366.60

80037.13

78976.50

58779.51

57981.83

167381.74

109679.12

157627.75

2504169.99

3224930.23

1767953.57

431386.58

522716.96

243975.54

230731.25

359706.67

269301.25

228519.99

165445.00

171535.00

243382.50

886277.42

252519.35

243728.22

322328.27

22036.68

7147.76

担保人

永康市外贸压铸厂、楼晓红、孙建勇(抵押)；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楼晓红、孙建勇(保证)

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王月宫(抵押)；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楼晓红、孙建勇(保证)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胡锦霞、吕德永（抵押）；浙江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胡锦霞、吕德永、索
福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抵押)；永康市阿诺德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浙江天鑫运动器材有限公
司、俞振贤、任苏雪、俞慧慧、俞渝航、永康市金禾工具有限公司、董飞跃、董建伟、吕美云(保证)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抵押)；永康市高尔美工贸有限公司、包孟飞、蒋莉华、吕爱美、
陈建伟(保证)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抵押)；胡向上、胡卫燕(保证)

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抵押)；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皮具有限公司、浙江省皮卡王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集团影业有限
公司、浙江皮卡王涂料工业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贾云、虞海燕、潘美姣、虞秀正(保证)

贾云(抵押)；浙江皮卡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皮卡王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皮卡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贾
云、虞海燕、潘美姣、虞秀正、浙江金凯微电子有限公司、浙江恒磁磁业有限公司、虞燕翔、周凤丹、李六一(保证)

浙江金润工贸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信杰工贸有限公司、俞仙群、俞杰锋、(保证)

浙江兴昂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石柱铝件加工厂(抵押)；浙江旋风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吴志昂、
陈子飞(保证)

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董跃锋、杨金枝、杨光辉、(保证)

金华市金龙水电设备厂、吕鹏杰(抵押)；吕新红、吕仙妹(保证)

浙江骏达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可心工贸有限公司、胡雄兵、李玉华、陈发明、吕美英、
磐安槃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保证)

（2018）浙0281民催7号
衢州市沐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衢州市沐阳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
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3100005127612759号、票面金
额为85000元、出票人浙江大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收款人和持票人衢州市沐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2月8日起2018年4
月8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24民初556号

金社良：本院受理原告董叶火与被告金社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8）浙0624民初556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院起诉：1、判令
被告金社良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自2018
年1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2018年5月15日9时00分在新昌县人民法
院大市聚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员汤
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审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
判员汤志刚担任审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94号

董国平、郑洁、林巧：本院受理原告叶绍潮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
浙0303民初0039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28日9时00分在
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77号

叶欢漫、陈爱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
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377号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
17日15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79号

张青德、张明球、黄昆：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
律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379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
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78号

叶欢漫、陈爱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
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378号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
17日15时15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83号

薛建亮、薛立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
监督卡及（2018）浙0303民初00383号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
21日9时15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00384号

王惠玲、许振务、王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8）浙 0303 民初
0038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17日15时00分在本
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32号

2018年1月8日，本院根据温州市国华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98条之规定，以（2017）浙0304破32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温州市国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
解协议并终止温州市国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解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51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
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平、陈丽华、钱镭、黄忠清、王
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程贸易
有限公司、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张筱艳、钱
达平、陈丽华、钱镭、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68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52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
限公司、张筱艳、金权武、钱达平、陈丽华、钱镭、黄忠清、
王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程贸易有
限公司、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张筱艳、金权
武、钱达平、陈丽华、钱镭、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900号

叶跃、叶丁丁：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蓉慧与被告叶跃、
叶丁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
11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48号

王海军：本院原告张德增与被告王海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10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陈胜、林素丽：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陈胜、林素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民初939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897号

陈香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陈香微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
民初88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53号

本院根据瑞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大集团）
的申请于2018年2月6日裁定受理瑞大集团破产和解
一案，并于2018年2月7日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为
瑞大集团管理人。瑞大集团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4月
19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
瑞安市时代大厦A幢4楼；联系人：杨意（15167705000,
65001885）；林笑笑（13758778376,65001885）]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和解协议草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
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瑞大集团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4月26日下午14时1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瑞大
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47号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
申请，于2018年1月3日裁定受理瑞安市创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
年2月8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担任创智公司的管
理人。创智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5月1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
398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金 紫 英
(18969732068)、戴彩省（15957765057）]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创智公司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创智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蔡庆浙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义务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创智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或
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
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下午14时整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创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